
湘人社函〔2019〕102 号

关于开展全省计算机信息技术
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

指导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8〕6 号）关于“完善职业资格评价、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元评价方式”的精神

和 2016 年 7 月印发的《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》“将信息化

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，加快释放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能，增

强发展新动力”的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

审核备案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鉴函〔2018〕31 号）的要求，决定

在全省开展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如下：

一、考核范围

面向广大劳动者和院校学生，采用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方式，

测定应试者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水平和应用能力。

二、考核项目

我省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，设以下考核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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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软件应用专项职业能力、数据库应用专项职业能力、图

形图像处理专项职业能力、计算机辅助设计专项职业能力、专业

排版专项职业能力、因特网应用专项职业能力、微机安装与维修

专项职业能力、局域网管理专项职业能力、多媒体软件制作专项

职业能力、应用程序设计编制专项职业能力、网页制作专项职业

能力、视频编辑专项职业能力、IT 应用专项职业能力、计算机中

文速记专项职业能力、移动技术专项职业能力、游戏开发专项职

业能力、会计软件应用专项职业能力等。

三、考核机构及组织管理

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厅鉴定中心”）组织实施，

符合条件的职业技能鉴定所（站）和考试单位经厅鉴定中心备案

后可开展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。

四、考核方式及收费

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设初级一个级别，仅进行操作

技能考核，依据《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我省职

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发〔2017〕105 号）规定

的 C 类标准进行收费。

五、证书管理和核发

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业能力空白证书参照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部统一样式，由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一印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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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管理，考核合格者，统一颁发相应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专项职

业能力证书，并在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上提供

证书查询服务。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19 年 5 月 13 日


